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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各类企业接触噪声作业者的保护工作 , 有效的预

防 、 控制和消除噪声对作业者的健康影响 , 我市职业病防治

院认真贯彻 、 实施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 及 《职

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》 (卫生部第 23 号令), 规范职业性健康

检查对全市不同类型的企业 (国有 、 股份 、 集体 、 三资)接

触噪声作业者进行上岗前 、 在岗期间 、 离岗时的职业健康监

护检查。本文结合相应的法规 、 诊断标准 、 处理原则 , 就如

何做好噪声作业者的职业性健康监护工作进行探讨。

1　加强和规范职业性健康检查

我市职业病防治院在以往职业性健康检查中对全市接触

各类有毒有害因素的作业者统一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性

健康检查用表 , 此表的使用年限为3 个检查年份 , 而很多企业

由于对检查表保管不当或工人变换工作岗位造成每年的定期

健康检查都使用新表 , 致使检查表的利用率不高 , 并导致噪

声作业者历年定期听力测定结果无法跟踪对比观察;在检查

表的自然情况及职业史内容填写上由于很多噪声作业岗位都

是外来务工人员 , 文化程度参差不齐 , 对检查表的认知能力

较差 , 填写字迹潦草杂乱出现错字 、 不规范字 , 企业名称填

写不完整 , 工种栏内不写具体工种而写操作工 , 总工龄及接

害工龄栏内的年限填写的不规范。 根据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和

《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》 的要求 , 我们结合实际工作在原有

害作业人员健康检查表的基础上对检查表的名称 、 格式 、 内

容进行了改进 , 并在检查表的封面注明了上岗前 、 在岗期间 、

离岗时的检查类别。我们要求企业专职或兼职的劳动卫生管

理人员对本企业的工人 “职业健康检查表” 、 “检查结果报告

表” 按上岗前 、 在岗期间 、 离岗时的检查年份排序存档 、 保

管 , 以便查阅。在检查表的自然情况 、 职业史的填写中 , 要

求使用钢笔 、 圆珠笔 , 工龄栏内的年限应填写阿拉伯数字 ,

要写具体的作业工种和完整的企业名称 , 检查表的使用年限

以用完为准。

2　对已发生听力损伤工人的保护措施和管理

在噪声作业者定期的职业性健康检查中 , 我们对经纯音

测定一耳任一频率 , 已发生听力损失的噪声作业者 , 要求在

脱离噪声作业环境一周后间断复查 3 次听力。 再经年龄修正

后综合对比 、 分析 , 把已发生永久性听力损伤并达到 《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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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听力损伤诊断标准》 (GBZ49—2002)中的Ⅰ ～ Ⅳ级者定为观

察对象。在 《职业性听力损伤诊断标准》 的处理原则中规定:

观察对象和轻度听力损伤者应加强噪声防护措施 , 一般不需

要调离噪声作业环境。 《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》 第 15 条规

定: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将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如实告知劳动者。

由于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,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实行的是合

同制 , 而且绝大部分接触噪声的作业者与用人单位签定的都

是短期劳动合同 , 所以劳动者应加强自我维护健康权益和获

得职业卫生保障的意识。企业对于在岗期间接触噪声作业已

发生听力损伤者除应加强企业作业环境的降噪措施和个人防

护外 , 还要给予积极的听力康复治疗。我们对年龄较小 (30

岁以下的青年工人)、 作业年限较短 (5 年以内)及听力损伤

程度较轻 (Ⅰ ～ Ⅳ级者)的劳动者给予高压氧治疗和扩张血

管 、 营养神经等药物治疗 , 虽然经过短期治疗听力恢复不甚

明显 , 但头痛 、 耳鸣 、 失眠等症状明显减轻或消失。对于劳

动合同到期的听力损伤者 , 离岗时的听力测定结果对用人单

位及劳动者本人都十分重要 , 因为在以往的工作中经常碰到

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为听力损伤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发生纠纷

的事件。因此提醒劳动者应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, 了解自

己的健康状况并向用人单位提出自己的合理要求;在解除劳

动合同时用人单位除主动向劳动者如实提供职业健康检查结

果外还应该根据劳动者的听力损伤程度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。

3　声阻抗 、 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在听力损伤诊断中的应用价值

随着电声学技术的发展 , 声阻抗 、 脑干听觉诱发电位检

查已广泛用于临床诊断各种传音性 、 感音神经性及脑干疾患 ,

具有定位诊断 、 鉴别诊断和排除伪聋的应用价值。通过对声

阻抗的鼓室声顺曲线 、 声激反射阈 、 声反射衰减试验的分析 ,

说明职业性噪声听力损伤的作业者在有耳蜗病变的同时可伴

有中耳或听神经路的病变。这对于分析导致听力损伤的因素 、

诊断病变部位及指导临床治疗和愈后判断都有实际应用意义。

通过对于脑干听觉诱发电位 V 波的反应阈 (正常 V波的反应

阈最接近人耳的主观听阈)、 潜伏期及各波分化程度进行分

析 , 可直接客观得出受检耳听力的实际情况 , 所以在工作中 ,

我们对部分在电测听检查中不配合或主观听阈与实际听力不

符者 , 使用脑干听觉诱发电位检查 , 结果常常是脑干听觉诱

发电位 V波客观听阈明显低于主观电测听检查的损失程度。

因此采用脑干听觉诱发电位检查可对恶意夸大听力损伤程度

及伪聋者起到了很好的鉴别作用。

我们建议在贯彻 、实施《职业病防治法》中 , 要不断完善和

更新服务理念 , 认真做好职业病预防工作 , 保护劳动者的职业

卫生健康权益 , 还要不断的用新的诊断技术 , 客观公正的判断

每一个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状况及所患职业病损伤的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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